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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瓶矿泉水致一名老人伤残
2019 年 5 月 26 日下午， 庾婆婆在

小区的花园内散步 ， 经过黄先生楼下
时， 黄先生家的小孩从 35 楼房屋的阳
台抛下一瓶矿泉水，水瓶掉落在庾婆婆
身旁 ，庾婆婆吓了一跳 ，随后摔倒 。 报
警后， 庾婆婆被送入医院治疗。 次日，
涉事双方一起查看监控录像，确认侵权
事实后签订了一份确认书，确认矿泉水
瓶系黄先生家小孩从阳台扔下 。 协议

签订后 ，黄先生向庾婆婆支付了 10000
元作为赔偿。

经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诊断，庾
婆婆右侧股骨转子间粉碎性骨折、高血
压病Ⅲ级 （极高危组 ）、右侧眼眶骨折 。
庾婆婆住院治疗 22 天后出院， 后来因
伤未痊愈 ， 又两次住院治疗累计超过
60 天，住院费用花费数万元。 经中山大
学法医鉴定中心鉴定，庾婆婆伤情构成

十级伤残， 确认为当年 5 月 26 日受伤
导致。

事情发生后， 庾婆婆以黄先生除已
支付 10000 元以外未再支付其他赔偿款
为由，向越秀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黄先生
赔偿医疗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交通
费、鉴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精神损害
抚慰金等，扣除此前已支付的 10000 元，
合计 100344.12 元。

民法典施行后，全国适用高空抛物纠纷第一案宣判

“熊孩子”扔下一瓶矿泉水 法院判赔9.2万元
近年来，发生在城市住宅区的

高空抛物行为屡禁不止， 已对人们
“头顶上的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自
今年 1 月 1 日起 ，《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下称“民法典”）正式施
行，其中关于“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
物品” 的条文明确高空抛物属违法
行为。 昨天 8 时 30 分，广州市越秀
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庾某
诉被告黄某高空抛物损害责任纠纷
一案。 新快报记者从广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了解到， 该案为民法典施行
后， 全国适用高空抛物纠纷的第一
案。在本案中，被告的孩子从自家阳
台上抛下一瓶矿泉水， 导致原告庾
婆婆伤残，越秀法院经审理，判决被
告赔偿大约 9.2 万元。

■新快报见习记者 黄嘉丰
通讯员 谢君源 岳 岩

女童高空扔苹果
砸伤女婴

2018 年 3 月， 东莞市塘厦
镇平山某小区发生一起高空坠
物事件，未满 12 岁的女童从高
空丢下苹果， 将 1 名 3 个月大
的女婴砸伤。 经法医鉴定，女婴
所受损伤为重伤二级， 分别评
定为二级、 十级伤残。 至 2020
年 3 月， 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
对该案一审宣判， 判决肇事女
孩一方赔偿 185 万元， 开发商
和物业服务企业没有责任。 女
婴家属不服， 向东莞市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上诉， 后经法院调
解，女婴家属撤诉。

楼顶坠钢管
物业赔 95万元

2017 年 8 月，台风“天鸽”
在广东沿海地区登陆， 正面吹
袭中山。 何某福驾车载其 11 岁
女儿何某外出， 并将车辆停放
在某小区外的公路边。 此时小
区楼顶坠落一根长约 6 米、直
径 10 厘米的钢管，斜插入车厢
顶，造成何某严重受伤。 何某诉
至法院， 要求该小区物业公司
承担赔偿责任。 中山市中级人
民法院审理认为， 物业公司疏
于防范或工作不到位， 应依法
承担相应损害赔偿责任。 何某
父母无视强台风风险带何某外
出， 酌定对损害事故承担 30%
的责任。2020 年 2 月，判决该小
区物业公司向何某赔偿各项损
失合计 95 万元。

高空抛物纠纷适用民法典
越秀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 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
品造成他人损害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
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四条的规
定，故本案应适用民法典。

本案中， 原告散步时被从高空抛下
的水瓶惊吓摔倒受伤， 经监控录像显示
水瓶由被告租住的房屋阳台抛下， 被告
对此无异议，并有视频及原告、被告签订
的《关于 2019 年 5 月 26 日高空抛物的确

认书》证明，法院对侵权事实予以确认。
根据民法典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确
定由被告承担赔偿责任。

原告受伤造成医疗费、护理费、交通
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损失、
鉴定费，被告应予以赔偿。 原告因受伤造
成残疾，确对其造成精神损害，其要求被
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符合法律规定，
法院应予以支持。 原告后两次住院既包
括治疗受伤骨折造成的伤害， 也包括治
疗其本身疾病的费用， 法院根据原告的

年龄及伤情，酌情扣除部分费用。 对原告
主张购买药品及针灸的费用， 没有病历
及相关医嘱证明、 无法查明属于治疗必
要支出的部分，法院不予支持。

合议庭经评议后当庭判决被告赔偿
原告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
助费、残疾赔偿金、鉴定费合计 82512.29
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10000 元。 宣判后，原
告、被告均未对上诉与否作出表示。 根据
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还可以提出上诉。

民法典可有效遏制高空抛物
越秀法院经办法官表示， 本案是一

起典型的高空抛物致人损害的侵权案
件。 高空抛下的矿泉水瓶虽未直接砸中
原告，但由于具有极强的危险性，导致原
告受惊吓倒地受伤致残， 该后果与高空
抛物具有直接因果关系， 应由侵权人承
担赔偿责任。

近年来，全国各地陆续发生高空抛
物 、坠物伤人事件 ，成为 “城市上空之
痛”。 从今年 1 月 1 日开始施行的民法
典 吸 收 侵 权 责 任 法 和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2019 年发布的 《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
空抛物 、 坠物案件的意见 》 的相关规
定，将对高空安全的保护推向了全新的
高度， 明确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
对高空抛物、高空坠物致人损害的民事
责任进行了厘定，也对物业服务企业的
安全保障责任和公安机关的调查责任
作出了规定。

民法典的实施对遏制高空抛物行为
发生、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
要作用。 除了民事责任，如果故意从高空
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还有可能构成犯
罪。 刚刚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十一）也进一
步规定高空抛物情节严重的构成犯罪，承
担刑事责任，责任人需要付出更高的法律
代价。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四条规定，
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 此前，高空抛
物适用 2010 年施行的侵权责任法的公
平责任原则，即“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
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
害，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
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 由可能加害的建
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

民法典在侵权责任法的基础上，完
善了事前预防和事后追责的问题。 广东
拾佰仟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志勇向新快报

记者表示，从行为性质而言，民法典明确
高空抛物为禁止性规定， 即说明高空抛
物、坠物属违法行为。 在此前的侵权责任
法中，高空抛物只是不文明行为，也就是
说，高空抛物要发生侵害结果，才达到违
法侵权的标准。

与此同时， 民法典的规定从法律层
面扩大了物业服务企业对高空抛物的防
范义务，对发生伤害侵权时的证据收集、
追责等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此外，在此
前的法律实务中， 若公安机关不积极介
入，则难以查清具体侵权责任人，案件被
起诉至法院后，常会出现以“连坐”条款
解决的情况， 让整栋住宅的建筑物使用
者分摊补偿责任。

“民法典的施行，在高空抛物纠纷方
面，能促使物业服务企业提前预防、公安
机关积极介入，增强了对受害人的保护，
从而树立起法律的权威。 ”李志勇称。

同类案件警示

■对民法典施行后高空抛物首案审理现场，全国多家媒体进行了网络全程直播。 通讯员供图


